采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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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采购标的
1. 采购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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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单位
	预算     （万元）
	三年总电量（万度）
	三年总绿电量（万度）

	1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大栅栏街道办事处（本级）
	350
	390
	390

	2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本级）
	6942
	7800
	7800

	3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西长安街街道办事处（本级）
	272.4
	324
	324

	4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新街口街道办事处（本级）
	480
	480
	480

	5
	北京市西城区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
	165
	165
	165

	6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广安门外街道办事处（本级）
	171
	180
	180

	7
	北京市西城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本级）
	1830
	1830
	1830

	8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广安门内街道办事处（本级）
	148.5
	135
	135

	9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什刹海街道办事处（本级）
	285
	285
	285

	10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陶然亭街道办事处（本级）
	270
	330
	330

	11
	北京市西城区财政局（本级）
	360
	390
	390

	12
	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委老干部局
	39.2
	43.5
	43.5

	13
	北京市西城区青少年儿童图书馆
	170.64
	264
	264

	14
	北京市西城区审计局（本级）
	51
	54
	54

	15
	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和旅游局（本级）
	96
	105
	105

	16
	北京市西城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北京市西城区妇幼保健院）
	680
	495
	495

	17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
	2850
	2850
	2850

	18
	北京市回民医院
	819
	819
	819

	19
	北京市西城区疾控中心
	603
	603
	603

	20
	北京市西城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5700
	6333
	6333

	合计
	22282.74
	23875.5
	23875.5


本项目最高用电电压等级为 10 千伏（KV），投标人需通过合理的计算方式，对绿电价格进行科学、合理的报价。采购人不承担因其他因素产生的任何费用，投标人应综合考虑报价。
2. 项目背景/项目概述
为贯彻落实国家“双碳”战略目标，推动绿色能源使用，降低碳排放，西城区公共机构拟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采购绿电售电服务，确保用电来源为可再生能源，提升绿色电力使用比例。在满足我区公共机构 2026-2028 年用电需求的前提下，节约公共机构购电成本，寻求供应商达成交易。
2、 商务要求
1. 交付（实施）的时间（期限）和地点（范围）
服务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8年12月31日，合同一年一签。
服务地点：指定地点
2. 付款条件（进度和方式）
费用结算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电力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的通知》、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当年度北京市电力市场化交易方案、绿色电力交易方案等有关政策文件执行。
本项目分合同约定的常规电力价格P常、绿色电力价格P绿、绿色电力零售合同封顶总价P绿封总非用户最终到户价格。用电到户价格由电能量价格（以此作为平段价格参与峰谷浮动）、绿色电力环境价值、北京电网输配电价、上网环节线损费用、系统运行费用、政府性基金及附加、新增损益等构成。采购人向国网缴纳电费，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按照首都电力交易中心核算数据向发电企业、中标人支付费用。
如采购人用电超出分合同约定电量，超出部分费用依据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当年度北京市电力市场化交易方案、绿色电力交易方案和分合同约定价格结算。
3. 类似业绩
投标人需提供自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为公共机构提供绿电售电服务的类似项目案例。
公共机构是指全部或者部分使用财政性资金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如党政机关、学校、医院等，不包含国企。
投标人需提供案例采购合同复印件（至少应包括合同首页、内容页、签字盖章页）以及该案例相关电量交易结算单据作为业绩证明材料，如未提供业绩证明材料或提供的材料不齐全的，业绩将不予认可。
4. 售后服务（质保期）
投标人需提供售后服务方案，包含但不限于电力安全监测服务（协助电力用户及时发现设备潜在故障，提供维修建议）、合理用电咨询、用电数据分析、碳资产管理、电力相关培训（为电力用户提供电力计量、用电安全等知识培训）、提供单一制改两部制咨询等内容，并提供可提供相关服务的佐证材料。
5. 服务团队及核心人员要求
由于本项目涉及单位较多，交付地点分布广，对服务团队的专业性和人员保障有较高要求。投标人需组建专业的服务团队，需为本项目配备足够的实施服务人员，提供本项目团队组织架构方案，团队人员满足以下条件：
投标人项目负责人需具有电气或财务相关高级职称。
投标人配备的技术人员需具有电气或财务相关中级及以上职称（不包含项目负责人）。
投标人需配备5名及以上团队人员（包含项目负责人、技术人员、普通工作人员）。
投标人需提供项目负责人、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书复印件及近两年内连续在投标单位的社保证明。
投标人为本项目配备的团队人员（包含项目负责人、技术人员、普通工作人员）均不得重复。
	投标人为所投项目配备团队人员信息表

	项目负责人
	技术人员
	普通工作人员

	
	
	

	
	
	

	
	
	

	
	
	

	
	
	

	备注：
1.投标人为本项目配备人员不得重复，如重复则在评审标准中人员资质、团队人员配置方案项均不得分。
2.投标人需提供项目负责人、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书复印件及近两年内连续在投标单位的社保证明。
3.投标人需提供加盖投标人公章的承诺函，承诺已填报所投全部人员名单，如有虚假，后果自负。



6.信息系统要求：投标人需要拥有可接入电力交易平台的售电公司技术支持系统，自主研发的电力交易及负荷管理平台相关系统，对于购买或租赁平台的还需提供购买或租赁合同。
3、 技术要求
1. 基本要求
1.1 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为采购人提供预估23875.5万千瓦时（具体以实际使用电量为准）电量，其中绿电不低于23875.5万千瓦时。
1.2 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电力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的通知》、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当年度北京市电力市场化交易方案、绿色电力交易方案等。
2. 服务内容及要求/货物技术要求
2.1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性能、材料、结构、外观、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
采购人年用电量预估23875.5万千瓦时（具体以实际使用电量为准），投标人承诺为采购人提供不低于23875.5万千瓦时的绿电。
如因中标人原因导致履约期内采购人绿电实际使用比例未达到合同约定绿电比例，且绿电比例偏差≥10%时，中标人应按绿电偏差电量每千瓦时0.03元价格向采购人支付违约赔偿。
绿电实际使用比例=实际用绿电量/实际总用电量
合同约定绿电比例=合同约定绿电量/合同约定总用电量
绿电比例偏差=（合同约定绿电比例-绿电实际使用比例）/合同约定绿电比例
绿电偏差电量=实际总用电量×合同约定绿电比例-实际用绿电量
2.2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2.2.1中标人拥有专业交易团队，同时按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和技术规范，为采购人提供电力交易服务，参与电力市场交易并按规定结算。
2.2.2中标人每月提供电费及用电报告。
2.2.3投标人需具备稳定的绿电供应能力，确保供电电量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2.2.4投标人中标后需提供详细的绿电来源证明，确保电力的可追溯性。
2.2.5投标人需提供协助公共机构入市方案，包含公共机构用电情况进行调查，协助预估用电量方案、协助公共机构完善入市手续方案、协助公共机构在属地供电部门登记备案、为公共机构办理电力交易平台数字证书（密钥）等措施。
2.2.6投标人需提供公共机构电量交易服务方案，包含但不限于为公共机构提供常规电力售电服务方案、为公共机构提供满足采购需求比例的绿色电力售电服务方案、如绿电量未达约定目标的补偿方案。
2.2.7投标人需提供团队人员管理方案，包含但不限于合理制定团队人员分工、人员变动及保密等工作预案。
2.2.8投标人需提供应急事件响应方案，包含但不限于因投标人原因影响供电时处置措施、无法按合同约定提供足量绿电时处理预案、预估用电量出现较大变化时应急预案。
2.3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无
2.4采购标的的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2.4.1中标人需根据采购人用电状态及耗能情况，提出优化用能合理建议，提供经济性分析和制定节能方案。
2.4.2中标人向采购人提供交易规则、电价政策、电费补贴等政策咨询服务。
2.4.3中标人派遣电气工程师到采购人单位了解用电设备，协助采购人做好电量预测。
2.4.4约定的分月零售合同电量作为基础参考电量，实际以双方最终确认的数据为准。双方应就申报交易电量进行密切沟通，采购人应对次月用电情况进行详尽评估后在月度交易开始前按中标人要求时限向中标人申报次月用电量。
2.4.5偏差考核全部由中标人承担，售电公司向零售用户分享比例为100%。
2.4.6投标人需提供用电数据分析服务，定期向采购人提供用电报告，包括用电量、绿电比例、碳排放减少量等。
2.4.7投标人需具备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能够及时响应采购人的用电需求及问题。
2.4.8绿电结算每度奖励归合同甲方。
2.4.9中标人必须高度重视安全生产。服务期间由于管理不善、服务人员操作不规范、聘用不符合要求人员等因素造成的安全事故，均由中标人承担一切责任和损失。
3. 其他要求
3.1常规电力价格P常不能超过0.41122元/千瓦时，绿色电力价格P绿不能超过0.41357元/千瓦时，绿色电力零售合同封顶总价不能超过0.41867元/千瓦时，超出报价范围的报价将按无效投标处理。
3.2如常规电力价格P常和绿色电力价格P绿低于0.28784元/千瓦时，在结算时将按照0.28784元/千瓦时价格进行结算。
3.3合同约定的零售价格非用户最终到户价格。用电到户价格由电能量价格（以此作为平段价格参与峰谷浮动）、绿色电力环境价值、北京电网输配电价、上网环节线损费用、系统运行费用、政府性基金及附加、新增损益等构成。收款方为国家电网，采购人向国网缴纳电费，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按照首都电力交易中心核算数据向发电企业、中标人支付费用。本项目最终结算金额不得超出预算22282.74万元。
3.4投标人应按要求报出常规电力价格、绿色电力价格、绿色电力零售合同封顶总价，按照以下公式计算并报出评审价格：
评审价格=常规电力价格P常×0.1+绿色电力价格P绿×0.45+绿色电力零售合同封顶总价P绿封总×0.45。
评审价格仅用于计算价格得分，最后发生金额以实际发生量为准。
3.5 中标价格如高于北京市公共机构2026-2028年电量集中带量采购项目招标价格，中标人同意按照北京市公共机构集采同期价格进行调整。明确：如中标人为北京市公共机构2026-2028年电量集中带量采购项目中标单位，则按照同期中标价格调整；如中标人未中标北京市公共机构2026-2028年电量集中带量采购项目，按照同期公示中价格均价调整，双方为此签订补充协议。
3.6在国家电力政策、市场电价下调及采购人办公区变化等情况发生时，中标人需要协助采购人办理相关电力手续，并依据合同签署补充协议。若中标人不配合，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并重新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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